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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朔州校区文件

中（朔）后〔2018〕7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北大学朔州校区和谐小区公租

房分配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校区各单位：

《中北大学朔州校区和谐小区公租房分配办法（试行）》

经审核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北大学朔州校区

2018 年 10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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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朔州校区和谐小区公租房

分配办法（试行）

经校区多方努力，朔州市房管局同意提供 97 套公租房

以解决校区教职工住宿问题。其中包括：53 套单元房和 44

套公寓。为做好本次公租房分配工作，按照学校有关文件规

定，制定本次公租房分配办法。

一、公租房分配原则

（一）依据《中北大学住房工作条例（暂行）》（校后

〔2005〕15 号，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文件精神，在保证教职

工基本生活条件的基础上，统筹兼顾，合理安排。

（二）坚持实事求是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民主监督的

原则，按职称、职务和级别打分，教职工按照不同房源分组

综合分依次排队的办法选择公租房。

（三）工程训练中心聘请的太原工具厂职工、校区饮食

中心及饮食物资采购中心按照划定的房源自行组织分配。

（四）校派及校区返聘职工、朔州市房管局审核通过的

校区在编教师及劳务/人事派遣职工为第一组，按照分数高

低依次选房。

（五）朔州市房管局审核未通过的，未提出申请租住公

租房但有住房需求的校区在编教师及劳务/人事派遣职工为

第二组，待第一组选房完毕后，按照分数高低依次选房。



- 3 -

二、房源分配方案

（一）公寓楼 2 号楼 6 层（602、603、604、605、606、

610）6 套公寓房，供工程训练中心聘请的太原工具厂职工租

住。

（二）公寓楼 2 号楼 5 层、6 层（314、502、503、504、

505、506、507、509、510、511、512、513、514、520、609、

611、612、613、614、618、620）共计 21 套公寓房供饮食

中心及饮食物资采供中心职工租住。

（三）其余公寓房 17 套，单元楼 53 套供校派及校区返

聘职工、朔州市房管局审核通过的校区在编教师及劳务/人

事派遣职工和朔州市房管局审核未通过的，未提出申请租住

公租房但有住房需求的校区在编教师及劳务/人事派遣职工

租住。

三、各类职工住房分配办法

（一）计分办法

校区教职工按照《条例》计算分值后，分组进行排名，

排名结果公示无异议后按组进行选房。

（二）选房办法

1.校派及返聘职工、朔州市房管局审核通过的校区在编

教师及劳务、人事派遣职工（具体名单见公示）优先选房, 按

分值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选房。

2.朔州市房管局审核未通过的，未提出申请租住公租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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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提出住房需求的校区在编教师及劳务、人事派遣职工（具

体名单见公示）按分值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选房。

3.太原工具厂职工由教学工作部自行分配。

4.饮食中心及饮食物资采供中心职工由饮食中心自行

分配。

5.各类职工选房结束后房屋如有剩余，经校区工会住房

委员会研究后再行分配。

（三）现场选房要求

1.原则上由本人或本人配偶来现场选房。

2.按排队顺序选房，如特殊原因不能到场，可委托他人

代选（须有委托证明）。

3.已选定房源不得重复选择，不得私自换房。

如有异议，请与朔州校区工会主席马欣联系，联系电话：

0349-5686135。

附件：《中北大学住房工作条例（暂行）》（校后〔2005〕

15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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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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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中北大学朔州校区综合工作部 2018 年 10 月 16 日印发


